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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综合保税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区内企业提供了独特的政策优势。其中，区内企业承接境内（区
外）企业委托加工业务是一种常见的业务模式。以下是关于这一业务模式的热点解答。

第一题：什么是“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是指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利用监管期限内的免税设备，接受区外企业委托，对区外企业提供的入
区货物进行加工，加工后的产品全部运往境内（区外），并收取加工费，同时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行为。

 

第二题：区内企业开展委托加工业务需要具备哪些准入条件？

区内企业开展委托加工业务，首先需确保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不为失信企业；其次，需具备开展业
务所需的场所和设备，并对委托加工货物与其他保税货物实行分开管理、分别存放。

 

第三题：委托加工业务是否实施账册管理？

是的，区内企业开展委托加工业务应设立专用的委托加工电子账册，以记录和管理相关业务数据。

 

第四题：委托加工用非保税料件由境内（区外）入区如何申报？

区外企业申报时，监管方式应为“出料加工”，运输方式为“综合保税区”。而区内企业申报时，监管



方式应为“料件进出区”，运输方式为“其他”。

 

第五题：委托加工成品运往境内（区外）时如何申报？

区外企业申报时，监管方式仍为“出料加工”，成品和加工增值费用需分列商品项。区内企业申报时，
监管方式则为“成品进出区”，商品名称按实际填报。加工增值费用的完税价格需以区内发生的加工费
和保税料件费为基础确定。

 

第六题：委托加工剩余料件运回境内（区外）时如何申报？

区外企业和区内企业的申报方式与成品运往境内（区外）时相似，分别使用“出料加工”和“料件进出
区”的监管方式。

 

第七题：委托加工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废品、副产品怎么处理？

这些物料应运回境内（区外）处理。产生的固体废物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
》的规定办理出区手续。

 

第八题：委托加工电子账册有什么管理要求？

委托加工电子账册的核销周期最长不超过一年。区内企业需按照海关监管要求，如实申报数据，并根据
实际加工情况办理报核手续。

 

第九题：委托加工业务还有哪些特别注意事项？

首先，除特定规定外，区内企业不得开展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的委托加工业务。其次，如使用保税料件
，需事先向海关报备。此外，如企业不再符合准入条件、未按规定处置边角料等或涉嫌走私被立案调查
，海关可暂停其委托加工业务。

 

第十题：委托加工业务有哪些政策依据？

主要的政策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支持综合保税区内企业承
接境内（区外）企业委托加工业务的公告》。

通过以上解答，希望能为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开展境内委托加工业务提供清晰的指导和帮助。在实际操作
中，企业还需根据具体情况和海关要求，确保合规运营，并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推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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